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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解语-盛世狂歌-卷六》

内容概要

任逍遥与凌雪烟一路同行，互生好感。任逍遥、冷无言、姜小白在威雷堡联手揭破九菊一刀流偷天换
日的阴谋，沈珞晴却被倭寇抓走，下落不明。普祥真人以武当绝学救姜小白性命，并对冷无言讲出二
十年前合欢教被灭的冤案，及朝廷对武林明扶持、暗压制的政策。冷无言决意帮任逍遥和合欢教走入
正道，遂立下川中赌约。雪夜煮酒，凌雪烟发觉任逍遥是个风流花心的人，怒而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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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解语-盛世狂歌-卷六》

作者简介

合欢教主，80后的北京人，不安于尘世，梦想有天跃马江湖。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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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四十九 联骑并辔花解语
五十   各怀鬼胎各为政
五十一 金菊之约不在酒
五十二 宁负天下不负卿
五十三 真武荡魔写剑意
五十四 血海七杀战太极
五十五 五十八年江湖怨
五十六 割鹿煮酒生奇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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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我最喜欢的小说
2、赞一个
3、书友群40822367有内部福利
4、少有的，值得推荐的好书。
5、表面看着像“教辅”，实际上能够成为新时代武侠“教父”的一部作品
6、从2010年开始追连载，这卷泡妞的那段，优秀腹黑男玩弄傲娇萝莉女的感觉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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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解语-盛世狂歌-卷六》

精彩书评

1、旧文，写于2010.12.21------------------------------真人的身份是武当派现任掌门的师父，也就是太上
掌门，出场的篇幅，自二十九章起，至三十四章终，据可靠消息透露，以后也没有出场的机会，原因
与《倚天屠龙记》中张真人不太出场的原因差不多。武功天下无敌，属于全书bug级杀器，经常出现
容易破坏小说系统平衡。以下引几段原文，形容真人的武学修为和书中地位：习武之人皆知，武功若
是练到最高境界，便脱出了武学的藩篱，而至大道修真。所谓大道修真，便是炼骨洗髓，使周身气血
运行流畅不衰，遍身毛孔虚疏无碍，身体内没有任何污浊，过百岁而不衰，与天地、道法、自然合而
为一，无欲无求，乘风饮露，逍遥四极⋯⋯他忽然伸手一引，桌子上的云灵剑铮地一声出鞘半尺，白
玉般的剑光熠熠生辉。他看了两眼，信手一挥，剑身退回，不但无声，剑鞘竟也未动半分。隔空取物
在绝顶高手看来算不得什么，然而隔空拔剑还剑，又不震动剑鞘分毫，这样精纯的内力，这种劲道的
拿捏，十个绝顶高手中也未必有一个做到。每一部武侠小说都有这种角色。这样的配角限于篇幅不易
着墨，在小说尤其是武侠小说中，地摊小说中常被塑造成“慈祥和蔼，指点主角路径武功，将毕生功
力或武学传授后离去或者仙去”，要么就是当反派和主角死磕。这类角色出场的方式一般是主角被某
高手轰得半死不活后，一声大喝“孽畜休得无礼”，白光一闪，一位白胡子老公公踏剑而落。本书有
些不同，作为绝顶级数的高手，真人的出场是这样的：只见一个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的蓝袍道人施施
然而来。他身材中等，慈眉善目，一团和气，眼中甚至还带了些许孩子般的调皮笑意。身边跟着两个
十四五岁的小道士。左边的唇红齿白，面庞清秀。右边的浓眉大眼，骨骼粗壮。两人背上各背着七八
柄剑，饶是冬天，也走得汗水涔涔。 这道人又自言自语道：“咱们该到襄阳西门，怎地绕到南门来？
你们两个小牛鼻子绕得道爷头晕，当心回去挨你们师父的板子。” 清秀小道抹了把汗，嘀咕道：“太
师父自己非要走岔路，却怪我们引错了路。” 道人一瞪眼，刚要说什么，浓眉小道赶忙道：“太师父
，反正都已错了，咱们先喝口茶歇歇腿吧。”道人拍拍他的肩膀，扭头对那清秀小道士一瞪眼：“看
看，看看，还是你这师兄会说话。你也别总抱怨师父们不疼你。回去把兰亭序好好临了我看。” 浓眉
小道听了，喜笑颜开，一叠声称是。清秀小道又是羡慕、又是嫉妒地道：“太师父亲自教导师兄临字
，可要保重身体。” 道人斜了他一眼，道：“你这小牛鼻子，想什么别以为道爷我不知道。你也把兰
亭序临来我看，你也就不担心道爷我累不累得死了。”是的，一个有点邋遢的老道士形象出来，有点
像未开创武当派的张邋遢。一上来就迷路还死不承认，和两个徒孙辈的道童拌嘴，是不是没那么不食
人间烟火了？人物塑造上属于不明显的欲扬先抑，许多名家写高手都这么写。例如洪七公出场，就是
一个贪嘴的，抢鸡屁股的老乞丐。这类写法极能抓人眼球。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预期期待，期待
这个看似平凡普通的老人会做出些什么非同凡响之事。尤其是当这个角色被赋予喜剧意味的时候，反
差更加巨大。本书中的真人出场就是和几个后辈主角拉家常，平易近人没有架子，但因为之前铺垫的
分量够足，所以虽没激动人心的打戏，一样能牢牢吸引读者的注意力。本书写到第二卷时，行文已不
仅走古派路线，用词遣句大而化之，简约为主，但骨子里是与古龙一样，并没什么尊老的习惯，所以
真人这个重头角色一抑再抑，其后威雷堡三章跳过，几乎连真人在哪都忘了。当时读者多半心想，或
许塑造这个角色，并不打算让他出手的，因为本书男二号之一姜小白中毒了，需要真人的独门《六式
洗髓金经》来解，心想或者又要走传统小说老路，真人纯粹就是出场来救小白一命的。但之后的情节
就有些出乎意料。真人非但出手，还是先斗小白！救人的和被救的先来一战，这一战“真武荡魔剑阵
”大战“九五天方阵”，是笔者认为全书最精彩的打斗段落之一。比较精彩的还有真人对武学的理念
阐述，更加突出了他一代宗师不拘门户之见的气度。寥寥数笔，普祥真人这个角色便极鲜活，请看：
普祥真人不理他们，转而对松竹、松石道：“你们记着，正派武学的内力修为不光是武功修为，还是
对天道人心的参悟。武当太乙五行拳讲究以静制动，以柔克刚，以短胜长，以慢击快，以意运气，以
气运身，这内息修炼断不能少。像这种重外不重内的调调，你们可要断了。”两个小道士听得唯唯诺
诺，姜小白却撇撇嘴道：“说不过我就扯别的，哼哼，杭州城里的小混子也是这样的。”普祥真人瞪
了他一眼：“道爷还没说完！”一顿，又对两个徒孙道，“但这种修炼途径，本身也没错。只是大多
数人走这一途，都不会有什么出路。只有根骨奇佳、天资聪颖的武学奇才才能体悟。不过话说回来，
武学奇才，奇才，奇才嘛，总是有本事、有资格骄傲的，所以为人往往狂放不羁，难于被世俗接受。
那些练了一辈子也难赶上人家的平庸之辈，又羡慕、又嫉妒，便给他们扣上邪派的帽子。道爷说了这
么多，你们两个小牛鼻子听出什么门道来没有？”松竹抢着道：“听出了听出了。太师父是要我们好
好练内功。”松石想了想才道：“太师父的意思是不是，武道并无正邪之分，只有适合不适合。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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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学奇才用了前一种，反倒是拖累。但像我们这样的，就该老老实实，半分投机取巧不得？”普祥真
人点了点头，又问：“还有别的么？”松石又想了想，道：“大概万事万物都是此理，因势利导，量
才施用，才能把每种功夫、每个人的潜质发挥到极致。”说完，他突然“呀”了一声，喜道，“太师
父，我总算知道，为何师父、师伯和师叔们的武功个个都不同啦！”普祥真人瞧着松竹，嘴里啧啧有
声：“看看，看看，还是你这师兄悟得深。”松竹脸上一红，辩道：“可说到弟子们练功上，还不都
是一个意思。”普祥真人摇摇头道：“人早晚都要死，为何有人活得逍遥自在，有人活得郁郁寡欢，
就是悟不透三个字。”有没觉得看着熟？张三丰与张翠山有一番对话说的是，不要以为武当就是名门
正派，天鹰教就是邪派。所谓一代宗师，不论是张三丰那样带点仙气的，还是真人这样粗口不断的，
都要有胸襟能容、能量。但普祥真人与张三丰又不同，张三丰那个年代元末明初天下乱世，江湖群豪
自可以呼风唤雨，张三丰更是作为武林反元势力的精神领袖存在。到了本书中的年代，武当派则是国
教，受明朝廷敕封，家大业大，是与江湖要划清界限了：须知太祖皇帝所创军户制，一人为军，全家
俱可领俸。俸禄虽不多，却足可温饱。在百废待兴的靖难之后、永乐之初，这简直是天大的诱惑！天
下习武之人几乎全都拜入九大派门下，以期入得勇武堂管事的法眼。其他门派也都望风倚靠九大派以
求发展。可以说，永乐皇帝朱棣不费一兵一卒，不但化解了江湖与朝廷间的危机，甚至借九大派之手
，把大半个江湖收为己用，将明军战力提高数倍。一时间朝野安定，民心深孚。 后来勇武堂深感走遍
九大派费时费力，索性在九大派设立分堂，将举荐权力下放给九派。朱棣借此时机，力崇武当道教，
于永乐十一年、十二年两度御驾亲临武当太和宫祭拜。又命工部调集三十万民夫，依经书所载真武大
帝修仙掌故，在武当山大兴土木，十三年后功成，朱棣的人望达到了顶端，武当派也成为天下道教正
统，俨为国教。因此同是一代宗师，普祥真人这个后辈在旷达之中，也是有一丝无奈，一丝不自由的
因素存在。或者也是因为这个缘故，他国教太上掌门的身份，才会带着两个孩童游戏人间，四海浪迹
吧？以上这一段引文看似闲笔，但若看了下去，就会发现这哪里是闲笔？这分明是全书提纲挈领的关
键所在。普祥真人大战姜小白一战之后，又与全书男主逍遥一场大战。所谓正邪不两力，普祥真人非
但没有痛下杀手，甚至还借荡魔剑阵化解男主体内戾气，促成了男主的升级。在众人一番闻讯之下，
普祥真人点破了贯穿之前60余万字的疑点所在，真正主题全面展开：二十年前，九大派领导江湖正道
四百余人进攻快意城，只有四十一个人活着回来。武当派去了七人，两生五死。死得最惨的一个，便
是武功最高、被普祥真人寄予厚望的大弟子吕剑飞。他若不是武功最高，便不会与任独血战到底，便
不会在身上留下七十七道刀痕，血尽而亡。江湖传闻，当年普祥真人见了吕剑飞的尸身，整整六天六
夜不眠不休，滴水未进。武当弟子在太和殿外跪了六天六夜，就等他一声令下，便去追击任独，为大
师兄报仇雪恨。谁知普祥真人最后只淡淡说了一句：“不必找任独报仇了，让他自生自灭罢。”当时
没有人能理解这句话，此刻众人才明白，普祥真人已从吕剑飞的尸身上悟到血影刀法戾气反噬之强。
任独杀吕剑飞出了七十七刀，定已被戾气所伤。至于伤到什么程度，那只有他自己知道。引出昔年的
江湖恩怨，进而引出文章主旨，这才是塑造普祥真人这样一个人物的关键所在。但是若直接说出口来
，未免铺垫不够，如果真人真是一个仙风道骨的前辈模样，这又未免落入俗套，因此作者给真人安排
了路痴、暴躁易怒、喜欢粗口等种种诙谐表面，只为了令他在郑重其事的时候，更有说服力罢了。所
以看到普祥真人与小白、逍遥大战之后，如果还觉得不够给力，不要觉得诧异，这种杀器人物出来不
只是为了叙旧或者给主角练级的，他的真正意义正是引出中心。所以笔者将对普祥真人的介绍放在列
位主角之前。如果说诸位主角是入世的，那么真人就是出世的，看透世情的，真正在高处俯视，无善
恶是非的角色。武当是国教，如果朝廷一声令下，纵然真人有诸多不忍，纵然他天下无敌，也不得不
出手，与逍遥小白他们为敌吧？因此这一段后真人淡出，这样的角色无论结局如何，都已无法左右整
个剧情的发展，只因在数十年前，他就已淡出了江湖。当你身在高位，当你肩负着门下千百人的性命
时，你就注定已不是主角。不知为何，看到下面这一段后，我对这位武当太上掌门充满了同情之意：
普祥真人望着冷无言，缓缓道：“我此番来威雷堡，一是看看任逍遥的心性，二是讲明这些往事，望
你无论对朝廷、对江湖、还是对那位宁海王世子，行事都可心中有数。但是，这些事情，你心里知道
就好，不要再对任何人说起。”冷无言肃然道：“是，晚辈明白。”一顿，又道，“抗倭之事，晚辈
会向表兄解释，不令少林、武当诸派为难。”普祥真人眉头一舒，忽然又笑了笑：“不想还遇到个称
心如意的弟子。”冷无言一怔。普祥真人指着姜小白的屋子，掩嘴悄声道：“那小子还以为道爷我只
教了六式洗髓金经呢！哈哈，道爷将能教的都教了，若非这小子不识字，道爷还要教他二十四字拳哩
。”他的神情就像偷着了糖果的小孩子，冷无言不觉笑了，可这笑，多少有些苦涩。谁愿意自断绝学
！普祥真人不肯将技击武学传给武当弟子，不过是不希望武当再历劫难罢了。全真派武学，怕也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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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失传的。其他门派呢？武学之外，百家之言、阴阳五行、兵法奇技、医学药道呢？这世上的奇学绝
技，断绝的永远比流传下来的多。真人将这一段话告诉了冷无言，读者都知道冷无言的身份。因此在
最后，冷少是必定要将这一番话再说与某人听的。在我看来，普祥真人最后的这一番言语该是交接的
意思。“无量个天尊的”粗俗之后，才蕴含了这位武林高人对后辈的拳拳关切。长辈们要我们别做这
个，别做那个，怕我们惹麻烦，多半也是一种爱护。说实话，普祥真人这个角色没有神马可以展开去
说的剧情，他老人家非但没有爱情戏友情戏，连亲情戏也就只有与徒弟的那些互动，本人又是天下无
敌没有升级余地，可以说是配角到极限的配角。唯一的感情戏是与师兄吃喝真人的，当年吃喝真人作
为武学天才被逐出师门，作为武当正统接班人，普祥真人并不能明着帮助师兄。但他却在几十年后，
以武当掌门的身份，在许多高手面前肯定了吃喝真人没有做错，并阐述了他自己对于武学的看法，这
是普祥真人的大度与胸襟，也是他这个看淡世情老人最后的一点执着与情感。这样一个人物打动我的
，是那份走到顶点之后的寂寞与无奈，他虽说喜欢爆粗口，动不动要打要杀，和师兄吃喝真人之间关
系也不好，但一派掌门的责任感与气概风度却能隐隐透出来。在武林他已能纵横无敌，但一旦身后拖
上了弟子门派，他又是不自由的。不论他自称“道爷”是何等粗俗，说多少句“无两个天尊的”，化
不开的，始终是浓浓的牵挂，对于武当也好，对于师兄也好。为了武当，他已舍弃了太多，将来朝廷
对于逍遥的围剿，他必也难以置身事外。但是，作者说不会让他出场，我心中揣测，或许作者也不忍
心看着这位老人再无奈一次吧？只是武学正统容易分辨，这世上的是非善恶，怕就没这么容易理清了
吧？真人可以以武林至尊的身份，一句话洗清吃喝真人自创武学并非歪门邪道，但是逍遥等人乱臣贼
子的身份，却不是真人所能洗清的。是以普祥真人已不必再出场，因为《盛世狂歌》的江湖里，武功
能起到的作用实在太小太小。
2、旧文，写于2011.2.19-----------------------------我先承认我越来越无聊了。本来想8凌雪烟的。我先
要承认这部小说中我最喜欢的女性角色就是凌雪烟。受日漫影响，我本人喜欢傲娇属性的女孩子。但
是雪烟作为二卷女主，二卷作为超脱作者控制的超长篇幅，导致雪烟的戏份比姐姐凌雨然多了至少一
倍，她的剧情很难用一章概括，所以先偷个懒，这一篇主要分析逍遥与雪烟的互动。上文提到，凌雨
然曾有一次“杀”逍遥的机会但没下手，那是凌雨然的主动不下手，换做雪烟，那一刀定是刺出再说
——后悔不后悔不好讲。凌雨然除了开头对逍遥有反抗，后期就是芳心暗许的“软化”了，直到失身
于林枫，才算是自断念想。雪烟不然。即便喜欢上了逍遥，一样地和逍遥针锋相对，不论何时都不给
逍遥面子。后文中得知岑依依怀孕后，有过一次很精彩的吃干醋。但即便那个时候，也兀自不肯承认
对逍遥的爱意。这种心里喜欢但别别扭扭不承认，想方设法和对方对着干的性格，日漫里归类为傲娇
。凌雪烟作为二卷女主，性子敢爱敢恨，算得是女中丈夫，唯独在感情上别扭犹豫，羞于表白，这也
正是她这个角色真实可爱，讨人喜欢之处。容我YY一下。有朝一日凌雨然嫁给林枫，逍遥若是再对她
不恭敬，凌大一定说的是“任教主，请你自重”；雪烟如果嫁给了盛千帆，遇到类似情况，想必是“
纤足一顿，面红道：‘你，你别胡说啦！谁⋯⋯谁说人家还惦着你？’”当然以逍遥的为人，至多也
不过是口舌调笑，而没啥实质动作的。但若我是逍遥，面对这么一对姐妹这两种反应，多半还是觉得
雪烟的反应更可人一些。回到标题，看看逍遥是怎么赢得雪烟芳心的，男人们也可以学学，因为这一
段简直可以不当武侠小说看，而可以当爱情攻略了。赞一下我一直称道的，作者对情感戏细腻的把握
吧，一丝一毫不乱，却能于平易日常之处令人耳热心跳，这真正是大家风范了。逍遥先是言语调笑，
再假意要送马，再请客吃饭，吃饭时欺负，然后灌酒。接下来老天比较帮忙，让我们晚发育的凌大小
姐来第一次月事，并误会逍遥，动手打他，最后逍遥为她化解疼痛。看看这个顺序，一章之间起起伏
伏，从矛盾到缓和到小融洽再到大矛盾再到化解再好感，层次变化很有条理。时常有泡妞高手说要引
得女生注意，一味哄固然不成，但一直装冰山也不好，要是一直惹生气，那就是找死了。逍遥显然是
天生的此道高手，把凌二小姐一颗芳心撩拨得起起落落忽喜忽怒，最终沦陷。女孩子是人，既不能当
做玉器般捧着不放，也不能像草一样丢着不理，节奏分寸是很重要的。对逍遥而言，凌雪烟这样的女
孩毕竟也很珍贵，暗夜茶花的女孩显然不够有征服欲，梅轻清已死，梁诗诗相当于雪烟的傲而不娇倔
强版，凌雨然未免又太平和寡淡了些，做妻子可以，做女友未免乏味。所以对于逍遥而言，这整个一
章罕见地没有做什么别的公务，可说真的是一心一意在攻略雪烟，这在本书里是难得的舒缓节奏。回
想梅轻清，月老牌那一次到了一半，逍遥就忙教务去了。比起雪烟来，真的是很不公平。当然，你要
是像盛千帆那样一直默默守护，这不是不可以。但这一类比较没有魅力。设想一下如果逍遥不是这风
流性子，能对凌小姐再骄纵一点，自己再收敛一点，盛千帆有半分机会吗？又或者凌小姐不是剑神的
女儿，只是一个草根女孩，那么逍遥肯要她，她也会自降身份，甘愿做个二房吧？这一章的有趣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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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例如雪烟在百味斋点菜，不但侧面引出了雪烟的博学多识、生活优越，许多菜蔬写实描写也令
人食色大动，颇有黄蓉与郭靖初见时那段点菜的气魄。“二河三蒸”一道菜暗合全书大背景，大主旨
，与不经意间融合美食、史实、升华主题，堪称生花妙笔。须知凌雪烟点的“二河三蒸”，干系到一
位犯忌讳的人，那就是本朝太祖的劲敌陈友谅⋯⋯陈夫人用鱼藕青菜拌大米粉末，蒸成饭菜，令病者
康复。后陈友谅与太祖皇帝决战鄱阳湖，兵败身亡，天下归明⋯⋯⋯倒是陈夫人的“二河三蒸”成了
湖广名菜。然而一些奸佞之辈却将它附上反意，以求上位。这惊心动魄一段写来，却夹杂在男女主角
抢龙鱼玉坠的轻松气氛之中，似是闲笔，又是妙笔，很快就带了过去。之后写米酒的入口不醉，写喝
醉后女子发酒疯，写逍遥一路赔砸坏的东西，无不情景交融，令人会心而笑。撇开逍遥做的许多错事
不谈，他真心实意对一个人的时候，真的是很有男子魅力。不数段，雪烟醉倒，逍遥把她衣服除去，
放在暖烘烘的被子里，一整段都是暖意熏人。之后的月事一笔虽显突兀，却细腻真实，温馨烂漫。小
小一件事用在这里，自然加深了两人感情，最有想象力的是逍遥用内力为雪烟疏通经脉，缓解疼痛，
虽是二人同床共枕，但逍遥丝毫没有逾礼之处，是最旖旎温馨的段落。我不知道作者写这一段时，是
以怎样的心情，但没经历月事的男子，或也不能理解疼痛的时候，有一个人以内力陪伴自己，以臂膀
拥抱自己的感觉吧？这个人虽不是家人，更也算不得朋友爱侣，只是心里不讨厌，却又有些在意的人
。这便是全章给我的一些温馨体验，没有什么重大主题血海深仇，作者的江湖偶尔也可风清云谈，闭
目生花。遗憾的是，在这一章之后，逍遥与雪烟似乎就渐行渐远了。逍遥曾有一段回忆轻清，心想在
地下是不是还有一个人对她好？这也算是此情可待成追忆。但逍遥既不能为了雪烟放弃整片森林，又
不能再如轻清在时那样，谈一场肆无忌惮的恋爱，这时的他已开始沉重，已开始有了背负。偏生雪烟
又不是一个愿意低头的女孩。两个人都不迁就对方，结局自然是渐渐疏离，最终雪烟有一直陪她的千
帆哥哥，逍遥于她也不过是朦胧朦胧，初恋都算不上的一个追忆。在我而言，或是因为这一章的艺术
感染力，令我更喜欢雪烟与逍遥相配一些，但这世上毕竟还是千帆那样平凡内敛，却愿接纳你所有的
男子更多些。作者保留了雪烟的贞操，也将雨然的身子给了林枫。我们的初次真是给一生的相守吗？
多半不是，在这个角度上说，我们不如书中人多了。
3、旧文，写于2011.1.15-----------------------------先粗粗交代沈大小姐出场到现在短暂而又光辉的事迹
。最早由丁向成引出威雷堡与陆家庄姻亲对抗任逍遥的事，有一句提到了威雷堡大小姐叫“沈珞晴”
，肯定不是闲笔了（喂逍遥，这又是你惹出来的事，不然沈大小姐的人生该不至于悲剧）。沈珞晴第
一次出场是在小白卖马戏——个人认为将来本书拍成电视剧，演姜小白的演员如果要得金鸡百花奖，
就是凭借这个精彩段落的演出，这一段以后8小白时再8。大小姐做了通俗小说大小姐最肉脚的一件事
：女扮男装，被姜小白轻易看破。话说小白好好卖马就是了，但就是嘴欠，说什么有胸部？让你说胸
部！让你说胸部！沈大小姐一鞭子挥过来，带走了烈焰驹，好吧，惊风。接下来姜小白失去翠翠的苦
情戏，然后在破庙里再遇到大小姐，莫名其妙对决蝙蝠，莫名其妙升级开挂狗熊救美，沈大小姐芳心
暗许，奈何小白心中有人不加理会，两人一路别扭着到了威雷堡。姜小白心里有点感动，说不出是小
暧昧还是真的喜欢，不久后沈大小姐要结婚了，婚礼现场发觉掉了包，此后下落不明，很明显被小日
本带走了。据剧透是，这位大小姐的结局不是太好，具体如何，大家看下去就是了。其实我很同情这
位沈大小姐，她的性格人设还有蕙质兰心很符合传统YY小说的套路。作为男人，我很喜欢英雄救美后
得到美女的桥段，所以对于沈大小姐，我纯粹是抱着挺欣赏的眼光去看的，因为她符合一切男性向YY
小说女主或女配的要素，出身也高贵，还有点萌元素的傲娇属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其实沈珞晴和凌
雪烟是有相似之处的，区别是雪烟不管是不是真的被逍遥攻略了，至少还是和逍遥针锋相对互不相让
的；而沈大小姐则对小白再三忍让，关怀到无微不至的地步，虽说面子上不脱小姐脾气。当然如果是
这样，沈珞晴也没资格被我来8这么一段了。前文说我很欣赏沈大小姐，之所以用这样吐槽不负责任
的语气纯粹是表达自己对作者的不满。一个迟早要悲剧的人物，我也就不投入多少感情了。好吧，主
故事线与第一轮吐槽大致结束，说说沈大小姐的几个看点。之前说她与小白的互动不脱YY小说俗点要
素，的确，救美、升级、喜欢上这大三元素都有，沈大小姐确实也喜欢上了小白，但这里有一个大前
提是——沈大小姐是有婚约的人。与一个她根本不喜欢的陆志杰，典型的政治式联姻加封建式婚姻。
如何？加上了这个大前提，沈珞晴与小白的故事是不是多了一丝悲哀与不确定性？看上去是不是多一
点波澜？别急，还有下文。如果说陆志杰喜欢沈大小姐那也就罢了，问题这位陆公子爱上的也是别人
，喂，这是整一出的茶几！逍遥看看你做的好事，这整个是一出梁祝乘以二啊！好了，前文说到威雷
堡与陆家庄的结亲很有必要，现在的情况就是沈大小姐与陆公子无论愿不愿意，他们都要结婚。而小
白？他的态度很不明确，他心里深爱的是翠翠，问题是⋯⋯我不说了原文如下：至于沈珞晴，他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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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默说对不起了。他又不是木头，怎么可能不明白沈珞晴的情意，想当初，他为翠翠做过的事、赔过
的笑脸又何止这些。可是这份情意他不敢要，也要不起。云翠翠是妓女，是飞贼，他都觉得自己配不
上她，更养不起她，何况是家境殷实、声名赫赫的威雷堡大小姐。何况，她已与陆家公子定亲了，而
自己，生死都还要看老天脸色。即使这些沈珞晴都不在意，他心里还有一抹绿色的影子，如何抹得去
？各位看官明白了吧？男人对美女是没有抵抗力的，所以就算小白再怎么爱翠翠，但当一个千娇百媚
又满足自己大男子主义虚荣心的大小姐猝然出现，小白还是会动心的。当然，此刻的小白没心情想这
些。他要是反过头来追求沈珞晴，沈大小姐估计又不会鸟他了，为什么呢？因为人都是犯⋯⋯不对，
应该说沈珞晴被姜小白打动，就是因为他对翠翠的深情，还有他最早那落魄伤心的模样，那确实很激
发女性的母性情怀。如果小白能轻易忘情，沈大小姐估计也要看不起他。悲剧吧？看我分析一下。就
小白而言，选翠翠，追不到；选沈珞晴，上文说了他没有立场。就沈珞晴来说，选小白，一来小白不
爱她，二来自己有婚约有责任有家庭；选陆志杰，陆某人心里有别人。陆志杰的立场和沈珞晴差不多
⋯⋯这里的悲剧就在于，不论你怎么选，貌似都没有喜剧。于是我节选沈大小姐的段落，也并非说这
个人物真的有什么可8之处，而纯粹是借此一段，引出本书逻辑的现实性与严密性，进而揭示它的批
判特点。作者写男女感情时，有一种类似梁羽生老人家的倾向，即拉郎配——年轻一辈只要是帅哥美
女多半一对一谈一段，金庸式的多女追一男式YY桥段比较少见。别和我扯逍遥，以凌家姐妹为例，凌
雨然被林枫破身，主角的女人被抢这个在通俗小说里是大忌；凌雪烟貌似与盛千帆很有发展可能，将
来很有可能离开逍遥；梅轻清不说了，女主死也是一忌。也就是说，即便纵横天下的逍遥，在感情路
上也未见得多么胜利。尽管肉体上攻城拔寨，但除了暗夜茶花的几个女孩，其实逍遥没做什么坏事。
所以逍遥作为种马男主，我要为他抱不平的，其实他在这问题上很无辜啊。更别说是至今单身的冷少
、追一个都追满头包的白、林、盛杯具三人组了。回到沈珞晴的例子上来。陆志杰不属于她，因为陆
志杰被配给了尉迟素璇，姜小白不属于她，因为小白有另一个真命天女。事实是，作者在充分展示现
实严酷性的同时，又在感情之路上，为小说中的人物们保留了相当干净的一片完整净土——其实按照
作者原本的构想，真实的江湖哪来的这么公平的一对一男女配？但我却喜欢这份感情上的纯真。尽管
无数人诟病梁羽生老人家的拉郎配，但那就是梁公纯粹的江湖。也是，已有了诸多腥风血雨，又何妨
一片风平浪静？对于作者而言，或者口中不认，而在心中，仍是抱有一番对感情的憧憬吧。杯具的是
，沈大小姐似乎就死在了这种理想里，两个男子都有了所属，夹缝中的她又何以独生？当理想照进现
实，总有几个落水的不幸之人，哪怕你是威雷堡的大小姐，哪怕是什么富二代。姜小白是任逍遥的朋
友，一定可以帮上威雷堡的忙，至少合欢教在行动时会有所顾忌。更深一层的原因却是，她一点也不
讨厌姜小白，甚至狂热地想要了解姜小白的一切。女孩子一旦有了这种想法，往往会变得很温柔，温
柔到明明受气还不自知。她把惊风还给姜小白，姜小白就把三千两银票也还给她。她要他慢些走，免
得毒性发作。姜小白就偏要跑上一段。她要他把旧衣服扔掉，好好洗个澡，清理一下伤口，再换一身
新衣服，这样不但很舒服，而且伤也会好得快些。姜小白只肯擦擦伤口，如果沈珞晴多说几句，他就
干脆到地上打个滚。有一次，她无意中问起云翠翠的事情，姜小白的脸色立刻很难看。沈珞晴没察觉
，还自顾自地说这样的女人下贱可耻、会遭报应云云，谁知姜小白竟然将一桌饭菜掀翻，大吼着叫她
闭嘴，弄得整座酒楼的人都像看怪物似的看沈珞晴。但沈珞晴一直没有发火，因为她越来越了解姜小
白。她已经可以底气十足地说，姜小白是个又脏又臭、又粗俗又嘴馋、又懒惰又卑微的叫花子，可也
是个又倔又硬、又善良又狡猾、又聪明又高傲的男子汉。与这些了解比起来，受点委屈简直不算什么
。沈大小姐的一切都是个平平凡凡的配角，但以上这一段感动到了我，那非止是一个怀春少女初恋的
梦境，或也因为她给了小白自尊，给了我们一个“小白真命天女”的幻觉，这一份幻想虽说短暂，毕
竟也温馨美好，一如我们的初恋。其实，真正看得起小白的，现在为止，或许只有沈大小姐一人吧？
在她心里，小白虽是个“又脏又臭、又粗俗又嘴馋、又懒惰又卑微的叫花子，可也是个又倔又硬、又
善良又狡猾、又聪明又高傲的男子汉”。初恋时，我们每一个男孩子，都是又穷又笨又卑微，但在每
一个女孩子心里，都是挺好、挺好的。那么小白，当你再见到沈大小姐的时候，还是这般又倔又硬、
死不低头的模样么？对于沈珞晴，我唯一的希冀与云翠翠一般，就是希望她能有尊严地活下去，尽管
她真的很无辜、很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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